附件2：租赁合同书

场地租赁协议

甲方（出租方）：江油市蜀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816-3226392

乙方（承租方）：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甲、乙双方就乙方承租甲方可依法出租的房屋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充分协商一致，就下列场地的租赁达成如下协议。
一、租赁标的
甲方同意将位于江油市厚坝镇文胜乡原857生活区消防队（以下简称“该场地”）在现状下租赁给乙方作为青储饲料仓储使用。
2、 租赁期限
2.1 租赁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2 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该场地，乙方应如期交还。 
3、 租金、押金及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议定租金     元（大写：         ），年租金从合同续签日按租金总额3%递增计取，租金的支付时间为甲方交付租赁房屋前1个工作日内。押金：500元（大写：人民币伍佰元）（因续签，原押金继续为该合同使用，直至到期后按合同退还）。付款方式：乙方通过银行转账至甲方账户（户名：江油市蜀龙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江油支行；账号：22248101040014522）。                          
4、 甲方权利义务
4.1甲方按照合同约定给乙方交付出租用房。
4.2在本合同期限内，甲方抵押、转让该场地，不影响乙方使用的，乙方不得干预。
4.3甲方对该场地有权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维修、检查、合理改建，且紧急情况下，甲方不受事先通知限制。
4.4因政府行为或城市规划需对该场地建设、改造、拍卖、处置的，在启动征收、拆除、拍卖、处置该房屋前（以甲方书面通知的时间为准），合同自动终止，甲方不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任何损失，并不予进行任何补偿，甲方返还乙方当年已缴纳但尚未实际履行合同的租金和保证金（不计利息）。
5、 乙方权利义务
5.1乙方应按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租金及其它各项费用。
5.2乙方须以自己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不得冒用甲方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合法使用房屋，须按城管的规定进行经营，不得挤占公共区域。不得从事违法活动，严格控制现场内扬尘、噪声、废水、垃圾处理等各项环境影响因素，并控制在法定的要求范围内，不得对周边居民、单位以及社会人员和社会环境产生恶劣影响，否则相应后果由乙方全部承担且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合同期内，乙方若需变更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的，须书面通知甲方且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5.3乙方若对出租用房装修和装饰应以不损坏出租用房的整体结构和设施为原则，并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和书面报经甲方备案。未经甲方同意或相关部门审批通过不得增设和改、扩建。无论任何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终止后，甲方对乙方在出租用房的装饰、装修、搭建及其他损失不作任何补偿，乙方对此不持异议。
5.4乙方必须遵守用水、用电、用气、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等有关制度，负责维护该场地及注意自身人身安全，接受消防对装饰装修的验收和日常经营消防安全检查，并按照规定配置自用消防器材。乙方因违反前述规定造成事故的，除赔偿由此给甲方和其他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外，还应承担其他相关法律责任。承租期内因被盗、火灾、水电气等安全事故给出租用房和人身及周围造成损害的，由乙方全部负责。
5.5出租房屋交付之日起，使用该地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燃气费、清洁费、水电费、室内设施的维修等杂费均由乙方承担并支付。如果发生有关部门征收本合同中未列出项目但与该房屋租赁使用有关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5.6合同期满，乙方应保证将出租用房退还给甲方时完好并能够正常使用。乙方在未违反本合同义务的前提下，通过甲方招租或竞租方式，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租该出租房屋的权利。如要求续租，应在本合同期满前1个月向甲方提出申请（未按本条规定提出申请的，乙方不再享有优先租赁权）。
六、转租
本合同有效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
七、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                           乙方(签字捺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四川省江油市太平镇桃源路576号二楼2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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